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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设立旅行社事项及服务承诺
    一、申请人应提供的材料：
    1.拟设立旅行社的申请书。内容包括申请设立的旅行社的中英文名称及英文缩写，设立地址，企业形式、出资人、出资额和出资方式，申请人、受理申请部门的全称，申请书名称和申请的时间；
    2.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及身份证明；
    3.企业章程；
    4.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（注册会计师及其会计师事务所、或者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和开户银行出具的不少于30万元注册资金的信用证明）；
    5.营业场所的证明（申请者拥有产权的营业用房，或租用期不少于1年的营业用房）；
    6.营业设施、设备的证明或者说明（有2部以上的直线固定电话；有传真机、复印机；具备与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他旅游经营者联网条件的计算机）；
    7.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；
    8.设区市旅游局的审核意见和申报文件；
    9.《申请设立旅行社技术报告书》。
    二、旅行社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人民币。
    三、申办程序：拟设立旅行社向所在地设区市旅游局提出申请，由所在地设区市旅游局审核后报省旅游局审批。
    四、承诺时限：省旅游局受理设区市旅游局的申报材料后，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。
    五、批准后，颁发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。旅行社向国务院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指定银行存入1年期以上20万元质量保证金，并向省旅游局提交与指定银行签订的《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》复印件。按规定在30个工作日内持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。
    六、承办部门：江西省旅游局监督管理处
    咨询电话：0791—6211937
 

旅行社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务事项及承诺
    一、申请条件：旅行社取得经营许可满2年，且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，可以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务。
    二、申请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程序：
    1.旅行社向设立地设区市旅游局提交申请；
    2.旅行社设立地设区市旅游局向省旅游局提交审核意见和申请，出具申请旅行社取得经营许可满2年，且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证明；
    3.省旅游局向国家旅游局提交申请，出具旅行社取得经营许可满2年，且未因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罚款以上处罚的证明。
    三、承诺时限：省旅游局受理设区市旅游局申报的材料后，在20个工作日内作出向国家旅游局申报或不予与申报的决定。
    四、批准后，换发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。旅行社向原存储保证金的指定银行增存1年期以上的120万元质量保证金存款，并向省旅游局提交与银行签订的增存《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存款协议书》复印件，上交原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正、副本。持换发后的《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》，在30个工作日内，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。
    五、承办部门：江西省旅游局监督管理处
    咨询电话：0791—6211937
申请办理IC卡导游证指南
    一、申办条件：获得导游人员资格证，在一家旅行社或导游服务管理机构注册登记，并且有完全民事行为能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均可按规定办理IC卡导游证。
    二、办理程序：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设区市旅游局统一收取申办人的申请IC卡导游证材料，审验合格后报省旅游局核发制证。
    三、申请人应当提供的材料：
    1.申请人的《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》或《导游人员等级证书》的原件和复印件；
    2.与旅行社订立的《劳动合同》或在导游服务管理机构登记的《注册登记表》、签订的《管理合同书》；
    3.身份证复印件；
    4.申请人近期红底免冠2寸照片两张。（服饰不能是红色）；
    5.填写《江西省申请IC卡导游证登记表》。
    四、承诺时限：除每年集中受理的导游IC卡年检和新取得导游人员资格证的IC卡导游证制作外，其它办理时限为5个工作日。
    五、承办部门：江西省旅游局行业管理处。
    咨询电话：0791--6211937



